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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新北市政府（以下簡稱本府）為辦理資訊作業績效查核（以下簡稱資訊查

核），以提升本府資訊作業效率、落實資安管控並加強為民服務品質，特

訂定本要點。 

二、本要點實施對象為本府各機關。 

三、資訊查核每年辦理一次，得視當年度辦理情形增加次數。 

四、為辦理資訊查核，設資訊作業績效查核小組(以下簡稱查核小組)。查核小

組成員由本府資訊中心(以下簡稱資訊中心)組成，必要時得邀請專家學者

或由本府各機關派員參加。 

五、查核小組置召集人一人，綜理查核事宜；副召集人一人，襄助召集人處理

查核事宜。召集人由資訊中心主任或副主任擔任，副召集人由資訊中心一

級主管擔任。 

六、資訊查核內容如下： 

(一)資訊業務規劃執行：資訊業務規劃、資訊計畫執行、及資訊人力運用。 

(二)資訊安全管理：資訊系統管理、資通安全因應管理、及電腦軟硬體管

理。 

(三)資訊為民服務品質：網站分類檢索服務、線上服務內容、民眾電子參

與及回應、資訊服務程度、政策與法令公開、及其他為民服務創新事項。 

七、資訊查核須配合本府施政重點、中央政策及資訊技術趨勢，由資訊中心訂

定查核計畫簽報核定；計畫內容包含查核機關、方式、重點、評核機制及

獎勵辦法。 

八、資訊查核以書面或實地方式進行，其執行程序、執行方式及查核結果，依

下列規定辦理： 

(一)書面查核： 

１. 執行程序：查核小組依核定之查核計畫，發函各受查核機關進行書

面查核。受查核機關應於規定期限前函復資訊作業績效報告 (二級

機關並應副知其上級機關)，俾供查核小組辦理書面查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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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. 執行方式：查核小組依受查核機關之資訊作業績效報告，召開資訊

查核審查會議進行書面審查。 

３. 查核結果：查核小組應於書面審查後，提出書面查核建議事項，並

函知受查核機關(二級機關並應副知其上級機關)。 

 (二)實地查核： 

１. 執行程序：查核小組得依核定之查核計畫，擇部分機關進行實地查

核以深入瞭解資訊作業情形。查核小組辦理實地查核前應召開預備

會議，決定當年度實地查核機關、期程、項目及其他相關查核事宜。

查核小組擇定實地查核機關，應綜合考量該機關業務類型屬性，並

得以前一年度書面或實地查核結果較優或待改善者優先為之。 

２. 執行方式：查核小組進行實地查核前，應函請實地查核機關預為準

備，如為二級機關，其上級機關亦應派員參加。單一實地查核機關

之查核時間以不超過一天為原則，查核方式以簡報、查閱作業紀

錄、現瑒瞭解、座談交換意見等方式為之。 

３. 查核結果：查核小組應於實地查核後提出實地查核建議事項，並函

知受查核機關(二級機關並應副知其上級機關)。 

九、受查核機關應就查核結果檢討建議事項，於規定期限內提出改善計畫，並

列為下年度實地查核之優先名單。 

十、查核小組辦理書面或實地查核作業，必要時得委託專業機構辦理之。 

十一、查核小組依據書面或實地查核建議事項，撰寫年度資訊作業績效查核結

果報告書，供策訂本府資訊政策及後續查核各機關資訊作業之參考。 

十二、查核小組完成年度資訊作業績效查核結果報告書，應函知各受查核機關，

作為後續改進參辦。 


